
4.1.7 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4.1.6 条
，有调整。本条对卫生间、浴室、厨房等有水房间的防水进行了规定。为避免水

蒸气透过墙体或顶棚，使隔壁房间或住户受潮气影响，导致诸如墙体发霉、破坏

装修效果（壁纸脱落、发霉，涂料层起鼓、粉化，地板变形等）等情况发生，要

求所有卫生间、浴室墙、地面做防水层，墙面、顶棚均做防潮处理，厨房地面做

防水层，布置在无用水点房间下层的厨房顶棚应设置防潮层处理。防水层和防潮

层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》JGJ 298 的规定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防水和防潮措施说明；评

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防水和防潮措施说明。 
 


